防空警报设施竣工验收告知单
一、审批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三十条

2、《湖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办法》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

二、办理流程：
提出申请→窗口工作人员受理→审核→决定→告知与公示
三、申请材料：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1
	防空警报设施竣工验收申请表
	原件
	A4纸，1份

	2
	防空警报设施安装合同
	复印件
	A4纸，1份


四、承诺时限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
五、收费依据：无
六、收费标准：无
七、咨询电话：0731-56768137

八、监督电话：0731-56771030

九、办理地点：湘乡市政务服务中心人防办窗口
